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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这个备受关
注的第三方支付管理办法终于正式出台。

今年7月31日，央行公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对第三方支付业务提出明确的监管要求，引发了全社会热议。专家学者认为，
征求意见稿回归网络支付业务本质，厘清支付机构定位，有利于第三方支付业务持
续健康发展。但部分金融消费者和从业机构对办法有所误读，网购一族担心自己的
网络消费和支付行为受到过度限制，而第三方支付机构自认为遭遇了史上最严厉的
监管。

那么，在经过广泛深入的讨论之后，《办法》又有哪些改变呢？我们看到，《办法
》很好地坚持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创新监管”原则，
既对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服务明确了监管要求，又充分考虑行业现状，尊重市场创新
，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相对于五个月前的征求意见稿，正式版的《办法》主要在
支付账户和支付机构分类等两方面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并为下一步的探索和创新发
展留出了弹性的空间。

概括起来，《办法》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内容：

一是明确概念定义。哪些是非银行支付机构？《办法》所称的支付机构，是指“依
法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获准办理网络支付业务的非银行机构”。这就明确了
支付机构的两个核心要素：第一，支付机构应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第二，支付机
构不是金融机构，更不是银行。因此，第三方支付是支付市场的补充者，协助商业
银行开展支付结算业务，与商业银行形成互助、互补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网络支付业务？网络支付业务是指“收款人或付款人通过计算机、移
动终端等电子设备，依托公共网络信息系统远程发起支付指令，且付款人电子设备
不与收款人特定专属设备交互，由支付机构为收付款人提供货币资金转移服务的活
动”。这个听起来有点晦涩的定义，界定了网络支付的业务边界，也向我们传递了
一个信息：目前比较普遍的线下扫描二维码进行支付的行为，并未得到央行认可，
不属于网络支付业务。

二是回归业务本质。《办法》强调，支付机构应当遵循主要服务电子商务发展和为
社会提供小额、快捷、便民小微支付服务的宗旨，这是对支付机构的根本定位。这
就要求，支付机构不忘初心、回归本质，以服务好电子商务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不经营或者变相经营证券、保险、信贷、融资、理财、担保、信托、货币兑换、
现金存取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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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机构为客户提供网络支付服务，既可以基于客户的银行账户，也可以按照《办
法》规定为客户开立支付账户。那么，支付账户的本质又是什么？《办法》强调，
支付账户所反映余额的本质是预付价值，类似于预付费卡中的余额，与客户的银行
存款完全不同。预付价值仅代表支付机构的企业信用，法律保障机制上远低于货币
，也不受存款保险保障。一旦支付机构出现经营风险或信用风险，将可能导致支付
账户余额无法使用，也不能回兑为银行存款，使客户遭受财产损失。在现实中，这
样的案例已经多次出现。

三是实施分类管理。《办法》的最大亮点，在于对支付账户和支付机构实施分类管
理：

第一，优化了个人支付账户分类方式，从征求意见稿的综合类账户、消费类账户等
两类扩充为Ⅰ类、Ⅱ类、Ⅲ类等三类，三类账户相应身份核实方式、余额付款功能
和限额各有不同：Ⅰ类账户的开立仅需通过1个外部渠道验证客户身份，开户过程
最为便捷，但仅用于消费和转账，且累计付款限额1000元；Ⅱ类如果以非面对面方
式，应通过至少3个外部渠道验证身份，功能也是消费和转账，但限额提高到每年1
0万元；Ⅲ类账户最强大，除了消费和转账，还有投资理财功能，年累计限额为20
万元，但需要至少5个外部渠道验证身份。

第二，对支付机构实施分类管理，将支付机构分为A、B、C等三类，对于高等级的
支付机构，在客户身份验证、账户转账功能、单日交易限额、快捷支付验证、个人
卖家管理等方面，制定了差别化措施。如A、B类机构的客户，在安全认证级别不足
情况下的单日交易限额，可以从5000元分别提高到10000元、7500元。

四是加强风险防范。近年来，网络支付领域风险隐患较多，《办法》着重从5个方
面对支付机构提出要求：综合客户类型、身份核实方式、交易行为特征、资信状况
等因素，建立客户风险评级管理制度和机制；根据客户风险评级、验证方式、交易
渠道等因素，建立交易风险管理制度和交易监测系统，对疑似风险及时采取控制措
施；向客户充分提示潜在风险，及时揭示不法分子新型作案手段，加强安全教育，
与其他机构合作开展金融类产品销售前必须充分了解合作机构信息并向客户充分提
示；以“最小化”原则采集和使用客户信息，告知客户相关信息的使用目的和范围
，不得向其他机构或个人提供客户信息；提高交易验证方式的安全级别，采用的数
字证书、电子签名、一次性密码、生理特征等验证要素应符合法律法规要求。

此外，《办法》还对网络支付系统设施、数据备份、技术规范等提出要求，并要求
支付机构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五是保护客户权益。《办法》针对支付机构客户权益保护方面的不足，明确4个方
面要求：在知情权方面，以显著方式提示客户注意服务协议中重要事项，确认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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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知晓并清晰理解相关权责利，每年1 月底前公布上一年度客户投诉和风险事件
报告；在选择权方面，充分尊重客户真实意愿，由客户自主选择支付机构、收付方
式，不得以诱导、强迫等方式侵害客户自主选择权；在信息安全方面，制定客户信
息保护措施和风险控制机制，特别强调应对商户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监督，防范因商
户违规存储信息而导致客户信息泄露或资金损失；在资金安全方面，及时处理客户
提出的差错争议和投诉，建立健全风险准备金和客户损失赔付机制，对不能有效证
明因客户原因导致的资金损失及时先行赔付或无条件赔付。

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我就撰文《央妈是金融消费者的亲妈》，认为相关办法突出
了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果不其然，央行用心良苦啊！

总之，《办法》七大章四十六条规定，蔚为大观，内容丰富。纵观全文，我认为《
办法》一以贯之的是两大精神，这也是修改后的正式版凸显的两大特点：

一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账户实名制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的金融制度，
是各类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打击洗钱等犯罪活动、维护经济金融秩序的重要保障。
因此，坚持实名制是《办法》的重要原则。《办法》要求支付机构遵循“了解你的
客户”原则，建立健全客户身份识别机制，对客户实行实名制管理，不得开立匿名
、假名支付账户。但在客户身份验证上，《办法》列出的验证渠道十分丰富，不但
包括公安、社保、民政、住建、交通、工商、教育、财税等政府部门，还包括银行
、保险、证券、铁路、电力、电信、水务、燃气、航空等公司以及征信机构等。由
于这些机构都运营着能够验证客户身份基本信息的数据库或系统，多渠道交叉验证
方式将显得更加灵活。部分评级较高的支付机构，经央行同意后还可以创新其他方
式验证身份。

《办法》禁止第三方支付机构执行清算职能，原则上支付账户与非同名的银行账户
之间不可以相互转账，但开出了个口子：部分机构，如“A”类且Ⅱ类、Ⅲ类支付
账户实名比例超过95%的支付机构，支付账户与非同名银行账户之间可以相互转账
。

二是坚持安全性和便捷性的统一。网络支付已经飞入老百姓家，不少人担心单日限
额管理影响日常消费。而《办法》基于保护客户资金安全的考量，仍然设置单日累
计限额：对支付机构采用不包括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在内的两类以上要素进行验证
的交易，单个客户单日限额5000元；不足两类要求进行验证的交易，单个客户单日
限额1000元。但对于安全级别较高的支付账户余额付款交易，如采用包括数字证书
或电子签名在内的两类以上要素进行验证的交易，支付机构可以与客户自主约定限
额，胆大的客户可以任性消费。

其实，央行的初衷是“鼓励创新、防范风险”，针对支付账户余额使用的限额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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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兼顾安全性和便利性的。事实上，根据代表性支付机构数据，2014
年全年使用支付账户余额付款，累计5000 元以下的个人客户数量占80.13%。因此
，《办法》日累计限额管理措施，可以满足绝大部分客户的实际需求。也就是说，
绝大部分客户的网络支付行为，即使仅仅通过支付账户进行，也不会受到影响。而
且，客户使用银行账户付款，如银行网关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更是不受支付账
户限额的约束。

因此，无论你“双十一”上网血拼还情人节买iPhone
6S当礼物，想买就买，消费支付的体验还是棒棒哒！

尽管对金融消费者直接影响不大，但千呼万唤始出来之后，《办法》将对整个第三
方支付行业产生重大影响。总体上看，《办法》明确了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性质定位
和业务边界，加强规范，差别管理，鼓励创新，将有利于第三方支付行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对于那些资本实力、技术能力和市场份额占优的企业，这将是一个最好的
时代。不出意外的话，大型支付机构还将继续扩大市场占有率，寡头垄断的市场格
局最终将可能形成。而对那些仅仅拥有牌照、缺少优势和特色的小型支付机构而言
，这将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业务管理的加强、业务模式的限制，将直接压缩它们赖
以生存的灰色空间，支付牌照的价值也将下降，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可以预见的是
，第三方支付市场“规模经济效应”将进一步显现，一轮大规模的洗牌将不可避免
。

因此，对于第三方支付机构而言，应进一步认真落实《办法》精神和要求，加强业
务管理和技术创新，提供安全性和便捷性俱佳的支付产品和服务，做我国支付市场
的补充者，做互联网金融的链接者，做普惠金融的践行者，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和
创新的浪潮中找准定位、健康发展。

在《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发布之前，12月25日，央行发布了《
关于改进个人银行账户服务加强账户管理的通知》。应该说，央行正在按照“同一
业务，同一规则”，对商业银行与互联网公司网络支付提出要求。无论是银行账户
还是支付账户，只要提供安全、便捷的金融服务，都是好的账户。一个横跨商业银
行和支付公司、贯彻线上支付和线下支付的更强大、更安全的账户体系，在央行和
有关各方努力下逐步形成。

新年即将来临，更多精彩正在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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